
新約聖靈論(二十四) 

羅馬書聖靈論(二) 
 

I. 信徒在聖靈的新樣中服事主(7:6) 
 
 
 
 
 
 
 
 

II. 賜生命聖靈的律(8:2) 
 
 
 
 
 
 
 
 
 

III. 因著基督的救贖，律法的義得以成就在「不隨從肉體，只隨從聖靈的
人」身上(8:4) 

 
 
 
 
 
 
 
 
 

IV. 屬靈原則 

1. 信徒從律法的綑綁中得釋放，就在聖靈所創造的新狀態下事奉。 
 

2. 聖靈是在基督耶穌裡，使信徒從罪和死亡的舊領域中得釋放之主要作用者。 
 

3. 「成聖」是聖靈的工作。 

 


